
臺中市第 11007-3次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0年 7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開會地點：採視訊方式召開 

參、 主席：許專門委員昭琮代                   紀錄：林彥吟 

肆、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 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聯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梧棲區市鎮南段 65地號等 

     1筆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審查） 

一、 交通行政科：  

1. 報告書敘明梧棲區住宅平均每戶人數為 3.11 人，其中本案

小坪數用 2.5 人，一般坪數用 3.11 人評估，是否有低估，

請說明。 

2. 店鋪樣本調查時間為 107 年，建議更新調查時間。調查地

點建議以鄰近的市區店鋪為主。 

3. 地面層左下角機車與汽車動線交織，建議增加提醒管制，

另基地地面層右下角機車進出方式為何？平面層連通港埠

路，機車是否會從港埠路二段進出，如何管制區隔。北側

亦連通港新一路，請說明相關管制方式。 

4. 基地內(港新一路側)建議評估退縮人行道設置避車彎供裝

卸貨車輛及住戶臨停車輛停放，並請標示現況規劃之店鋪

臨停卸貨車位位置。 

二、 交通規劃科： 

1. P.3-7表 3.2-2汽車需求小計應為 495，請修正。 

2. 垃圾車及裝卸車暫停區設置於平面層機車停車場出入口處，

是否影響機車進出，請補充說明。 

3. 地下一層停車場，無障礙汽機車停車格位請調整靠近梯廳

入口。 

三、 交通工程科：提供交通局受理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申請書供參，

若開發單位有意願可向本局提出申請。 

四、 停車管理處： 

1. P.4-6 內文中「…停車場出入口寬度為 7.2 公尺，其中汽車

坡道寬度滿足 5.0 公尺…」與 P.4-9 圖說內標示 4.6 公尺不

符，請修正。 

2. 有關機車無障礙車位部分，應鄰近梯廳，建議再調整。 

3. 衍生停車需求一節中，建議再檢討汽機車格位數之設置，

以避免未來需求外溢至周遭路段。 



4. P.4-16無障礙車位與低碳車位似有重複，請確認。 

五、 蘇委員昭銘： 

1. 請補充地下各樓層停車空間之人行動線，特別是身心障礙

停車格與梯間之動線。 

2. 請補充說明為停車場出入口是否有存在左轉進出基地之車

輛動線，如有請納入檢討並研提改善策略。 

六、 楊委員宗璟： 

1. 第 3-5頁，每戶規劃 1席機車位仍有低估，請盡量增加。 

2. 第 4-9頁，平面與地下機車停車場離場動線，與汽車停車場

進場動線有衝突，而平面機車停車場離場動線與地下機車

停車場進場動線亦有衝突，需有妥適之警告設施。 

七、 許專門委員昭琮： 

1. 地下一層無障礙汽、機車格位建議調整靠近梯廳，並建議

於圖說標示梯廳位置。 

2. 基地東北側鄰地現況為何？是否有可能整合。 

八、 建設局（書面意見）： 

1. 本案評估報告書第 2-19 頁，以 500m 範圍框列基地周邊之

停車場，範圍是否過大，其距離本案基地已有相當之路段

距離，是否符合可及性及使用方便性，建請說明。 

2. 本案倘於基地開發後，其交通影響與本評估報告書有差異，

仍請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政辦理交通影響改善事宜。 

九、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部分： 

1. 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執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

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染

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覆蓋物，並下拉 15公分

綑紮牢靠。 

3.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4.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汙染濃度

趨勢，若汙染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5. 請業主要求承造廠商施工期間要取得本局施工機具低排氣

標章。 

(二) 水質及土壤保護部分： 

1. 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

之建築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第 9條、第 10條規定辦理，檢具逕流廢水污染

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2. 查所使用土地之地號申請用途非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土汙法第九條列管事業，惟日後若涉及土汙法相關

規定事項，仍請依土汙法相關規定辦理。 

 

結論：本案原則修正後通過，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

容，再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二案：拓建建設有限公司台中市太平區育賢段 210地號地上 15 

    層、地下 3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審查） 

一、 交通行政科： 

1. 基地出入口正對一開發案且皆使用 10米立德街進出，是否

會有進出車輛交織問題，請補充說明。 

2. 依平面層圖說，目前機車動線是由立德街出入口進出，與

汽車動線相同，機車是否會利用左上角人行通道由環中東

路進出，並請補充相關管制方式。 

二、 交通規劃科： 

1. 本案停車場出入口規劃於立德街，依平面層圖說，本基地

亦可以連通到環中東路，該出入口是否會有機車從這進出，

如何管制，請補充說明。 

2. 建請設置無障礙機車格位。 

三、 停車管理處： 

1. P.49表 4-3汽車格位數與 P.29內文不符，請修正。 

2. 1F 平面層中，左上角是否亦為機車出入口，還是有實體分

隔，請補充說明。 

3. 請依「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或「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設置機車身心障礙者車位並

說明數量及位置。 

4. 有關無障礙車位之設置，應鄰近梯廳，建議再調整。 

四、 蘇委員昭銘： 

1. 本案汽機車出入口與陞霖地產之基地相近，請補充較大圖

說，說明兩案進出動線之影響及改善策略。 

2. 請補充地下各樓層停車空間之人行動線，特別是身心障礙

停車格與梯間之動線。 

五、 楊委員宗璟： 

1. 第 29頁，每戶規劃 1.5席汽車位，與 1席機車位，前者高

估，後者低估，請說明理由。 



2. 第 46頁，建議於停車場出入口處，設置遠端監視器。 

3. 第 48頁，汽車進離場與機車離場動線均有衝突，需有妥適

之警告設施。 

4. 第 49頁，請說明是否設置機車無障礙停車位。 

六、 許專門委員昭琮： 

1. 本案身障格位放在 B1跟 B3，惟 B2卻沒有設置，請說明原

因，另再請將身障格位調整至鄰近梯廳處。 

2. 通常指北針圖示皆往上，惟本案部份圖說往下，請說明原

因。 

七、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部分： 

1. 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執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

施，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

泥污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覆蓋物，並下拉 15

公分綑紮牢靠。 

3.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4.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汙染濃

度趨勢，若汙染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5. 請業主要求承造廠商施工期間要取得本局施工機具低

排氣標章。 

(二) 水質及土壤保護部分： 

1. 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

築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

法第 9條、第 10條規定辦理，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

畫報本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2. 查所使用土地之地號申請用途非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告土汙法第九條列管事業，惟日後若涉及土汙法相關規

定事項，仍請依土汙法相關規定辦理。 

 

結論：本案原則修正後通過，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

容，再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三案：臺中大車站計畫─立體停車場暨轉運中心新建工程（第一次   

    審查） 

一、 警察局第三分局：P.141本案施工期間將影響台中火車站周邊道



路，建請於施工基地出入口、大智北路/八德街、大智北路/新民

街、南京路/雙十路、建國路/八德街等路口申請義交人員指揮(每

日全時 6時至 20時，周五、周六及周日晚間延至 22時)。  

二、 交通行政科： 

1. P.79、80 開發前後服務水準比較，是否已考慮出入口路口

管制設施、車道配置調整及號誌時制調整後之內容。 

2. 本案開發後部份路口(如雙十路/南京路、大智北路/復興路)

服務水準皆下降至 D級及 E級，請補充說明路口優化建議

及相關交通改善措施。 

3. P.22 交通流量調查並未調查新民街/大智北路路口之服務水

準分析及評估，請調查並將相關數據納入本案報告書中。 

4. 本案停車空間分為短期(無地下街)及長期(有地下街)進行規

劃，惟長期規劃將減少 156 席機車格位，是否得以滿足停

車需求，請說明。 

5. 請補充大智北路/八德街施工期間及開發後號誌時制改善建

議。 

三、 交通規劃科： 

1. P.93、有關南京路汽車與機車及自行車車道寬度部分，考量

機車與自行車道為共用車道，僅規劃 1.6M空間是否過於狹

窄？建議應預留約 3 米以上寬度，確保通行安全性及舒適

性。 

2. 有關施工期間交通維持措施一節，考量本計畫預計於年底

施工，屆時大智北路(八德街-南京路)拓寬工程應已完成，

建議應通盤考量大智北路拓寬後之車流變化，重新檢視大

客車、公車及小客車等交通動線，導引部分車流往南京路

方向，減少周邊道路交通衝擊。 

四、 公共運輸及捷運公程處： 

1. P.75，表 3.2-4轉運中心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說明，請依據

「臺中大車站先期規劃委託服務案」報告書內容再次檢視

內容是否誤植。 

2. P.92、121、123，考量北轉運站未來公車分流方向性及為避

免與其他車輛交織造成危險，建議取消左轉進轉運中心之

規劃。 

3. P.139，有關規劃臨時上下客月台席次，圖 5.2-9圖面席位數

與文字不符，請再檢視數值是否正確；另目前國光客運臺

中轉運站共有 13席月台供班車上下客（國光 8席；其他業

者 5席），未來第二階段施工期間僅規劃 6席臨時月台，請

規劃單位依據臺中轉運站現行營運班次研議 6 席臨時月台



是否足夠，另鑒臺中轉運站於八德街進行停靠係經過多次

與業者協商及現勘之結果，建議於規劃階段先行邀集國光

客運及相關單位進行現勘，討論此方案之可行性。 

五、 停車管理處： 

1. P.111-112請補充標示曲線半徑，後附圖說請一併標示。 

2. 有關無障礙車位及殘障車位，請統一標示為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位(身障車位)。 

3. 有關機車親子車位之設置，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 33-1條「……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之汽車

停車位，作為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汽車

停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

尚無機車親子格位之規定，請確認並調整。 

六、 蘇委員昭銘： 

1. 請補充說明基地一樓之行人進出動線與大型車行車動線之

衝突情形，同時提出必要之安全改善措施。 

2. 請補充地下一層自行車停車格位之進出動線及車道相關設

計標準。 

3. 請將報告書第 129 頁建國路/八德街路口號誌時相順序修改

成與簡報資料一致。 

4. 請補充說明公共運輸資訊轉乘資訊系統之呈現位置。 

5. 請加強簡報資料第 44頁告示牌面內容之設計。 

七、 楊委員宗璟：最主要問題是在第 79頁與第 80頁，部分路口，

尖峰道路服務水準已降至 E級，亟待改善。如果將汽機車停車

場進出口設在南京路上，將使南京路之飽和狀況更加嚴重，需

考慮其他替代方式。 

八、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部分： 

1. 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執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

施，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

泥污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覆蓋物，並下拉 15

公分綑紮牢靠。 

3.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4.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汙染濃

度趨勢，若汙染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5. 請業主要求承造廠商施工期間要取得本局施工機具低

排氣標章。 



(二) 水質及土壤保護部分：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10 條規定辦理，檢具逕

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結論：本案原則修正後通過，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

容，再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陸、會議結束：當日下午 4時 30分 


